附件4

2025年区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专业水平评定

申报材料

一、申报材料内容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律师评定申报表》（附件2）

区直各律师事务所对申报律师的政治表现、诚信状况、执业年限和专业能力等参评条件进行考核后，在附件2相应位置填写考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申报2个专业领域的律师，需填写2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律师评定申报表》，并按专业分别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律师提交的材料如涉及本人曾用名的，需证明曾用名和现用名同为申报者本人（如提交户口本相关页扫描件等）。

（二）承诺书
申报律师需提交个人承诺书，承诺参评前5年（法学博士为参评前3年）内执业年度考核均为称职等次，并且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党纪处分、行政处罚、行业惩戒和信用惩戒，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承诺书需律师本人签名并加盖所在律师事务所公章。

（三）学历证书（包括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律师执业证书（包括年检注册盖章页）扫描件
（四）认定相关专业领域连续执业时间的证明材料
参评律师具有法学博士、法学（法律）硕士、法学学士学位的，应当在相关专业领域分别连续执业3年、5年、7年以上，其他参评律师应当在相关专业领域连续执业10年以上。在相关专业领域连续执业应满足每年至少承办1起该专业领域的案件，涉外法律服务、知识产权专业领域可放宽至每两年至少承办1起该专业领域的案件。

本次参评的律师执业年限计算至2025年12月20日。以“在相关专业领域连续执业3年以上”为例，即申报律师应于2022年12月20日前开始执业，且2022、2023、2024年度每年至少承办1件该专业领域案件，或2023、2024、2025年度每年至少承办1件该专业领域案件，方可被认定为在相关专业领域连续执业3年以上。其他连续执业年限的计算方法以此类推。

证明材料：诉讼、仲裁案件原则上提供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裁决书等裁判文书，因故不能提供裁判文书的，可以提供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词或辩护词、开庭通知书等材料；非诉讼案件提供委托代理合同、法律顾问合同、授权委托书等，并需提交相应的能够体现申报律师本人办理案件工作成果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意见书、尽调报告、法律咨询记录、合同审查和修改意见等。担任单位法律顾问，基于法律顾问合同规定为顾问单位处理多项基础日常法律事务的，仅算1个案件工作成果。系列案提交多个案件材料的，仅算1个案件工作成果。
以上材料均应提供原件或副本扫描件；以上材料无论诉讼与非讼业务，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均应体现参评律师姓名，提交工作成果为合同审查和修改意见的，应体现参评律师批改、修改痕迹；以上材料如内容过多，可提供体现申报律师本人办理案件工作成果的关键页。
（五）认定专业能力合格的证明材料

1.申报刑事、婚姻家庭法、公司法、金融证券保险、建筑房地产、劳动法、行政法专业律师的，在连续执业年限内办理该专业的诉讼、非诉讼案件累计20件以上；申报知识产权、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律师的，在连续执业年限内办理该专业的诉讼、非诉讼案件累计7件以上。

证明材料：同认定相关专业领域连续执业时间证明材料要求，认定相关专业领域连续执业时间证明材料可计入案件数。
2.连续执业年限内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或者省际间以上研讨会、论坛上交流该专业学术论文累计3篇以上，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该专业学术论文1篇以上。

证明材料：刊物封面、目录、作者信息页及论文正文页。
3.连续执业年限内公开出版发行该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1部以上（独著或合著）。

证明材料：著作或译著封面、目录、作者信息页。

4.连续执业年限内办理2件以上由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提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该专业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或省级人民检察院指定地市级法院或检察院管辖的该专业案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该专业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存在重大敏感性因素、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该专业案件，重大涉外及涉港澳台案件，为国家和自治区级重点工程提供服务的该专业非诉讼案件，其他在自治区内有重大影响的该专业案件。

连续执业年限内办理1件以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及指定地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该专业案件或其他在国内、国际有重大影响的该专业案件。

证明材料：诉讼、仲裁案件原则上提供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裁决书等裁判文书，因故不能提供裁判文书的，可以提供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词或辩护词、开庭通知书等材料；非诉讼案件提供委托代理合同、法律顾问合同、授权委托书等，并需提交相应的能够体现申报律师本人办理案件工作成果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意见书、尽调报告、法律咨询记录、合同审查和修改意见等。

以上材料均应提供原件或副本扫描件；以上材料无论诉讼与非讼业务，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均应体现参评律师姓名，提交工作成果为合同审查和修改意见的，应体现参评律师批改、修改痕迹；以上材料如内容过多，可提供体现申报律师本人办理案件工作成果的关键页。

5.该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与该专业工作相关的厅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或者自治区级以上律师协会表彰。

证明材料：表彰决定或证书内页。

6.取得国家颁发或者认可的该专业资质。

证明材料：相关文件或资质证书内页。

7.担任自治区级以上该专业专家库成员。

证明材料：相关文件或聘书内页。

8.担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相应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律师协会相应专业委员会主任（含副主任），广西法学会所属相应研究会理事。

证明材料：担任广西律师协会相应专业委员会主任（含副主任）的不需提供证明材料，担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相应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法学会所属相应研究会理事需提供有关证明（如：官方网站公布的名单，正式会议通知及参会人员名单等）。

9.其他能证明该专业能力的证明材料。
二、格式标准

（一）以上所有申报材料请按顺序制作成一个以“律师姓名+专业”命名的PDF文档，不需要提供纸质材料。

（二）申报材料需制作目录页，目录应与提交的各项材料纲目一致，并逐一标注各项材料在正文中的页码。案件材料部分的目录，目录页标题应注明案卷的案件名、案件号、主办律师、案件类型等主要内容。

（三）请按材料原件实际大小扫描，制作成PDF文档。页面尺寸为宽210mm×高297mm（A4），纸张方向为纵向，实际大小1:1，每页页面底部需标注页码。

（四）PDF文档中各项材料应与对应的原件内容保持一致，并做到内容完整、页面清晰整洁、大小一致，不歪斜、不漏页，无重复、空白页。


